
监察法草案二审，拟规定：

留留置置后后应应通通知知单单位位和和家家属属
监察法草案２２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第二

次审议。这部法律涉及依法赋予监察委依法行使职
权的根本性问题，因而备受关注。草案二审稿回应各
方关切，进行了多处修改和完善，突出了规范监察权
力运行和依法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内容。

留置取代“两规”
体现法治反腐

根据监察法草案征求意见
稿，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
专责机关，监察委由人大产生
并对其负责。

草案二审稿将原先的“各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
以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关的
专项工作报告，并组织执法”修
改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听取和审议本级监察机
关的专项工作报告，根据需要
可以组织执法检查”。

制定监察法，用留置取代
“两规”措施，体现了用法治思
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根据征
求意见稿，被调查人涉嫌贪污
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
法或职务犯罪，并具有相关情
形，监察机关经审批可以将其

“留置在特定场所”。
“特定场所”指什么？草案

二审稿增加规定：“留置场所的
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关规定
执行。”根据中央纪委公布的北
京、山西、浙江等地监察体制改
革试点情况，试点地区把纪委
原“两规”场所、公安机关看守
所作为留置场所，对留置折抵
刑期、异地留置进行探索。

保障被留置人员安全
提供医疗服务

关于对被调查人采取留置

措施后，什么情况下通知单位、
家属，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完善。
修改为：“采取留置措施后，除
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
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
形的，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
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
属。”草案二审稿将之前征求意
见稿中，通知“单位或家属”修
改为“单位和家属”，同时将原
来的“除有碍调查的”到底是什
么情形，予以明确。

二审稿还增加了保障被留
置人员安全的内容，规定：“监
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
饮食、休息和安全，提供医疗服
务。”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草案
二审稿增加保障被调查人合法
权利的内容：第一，“冻结的财
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
在三日内解除冻结，予以退
还”；第二，“搜查女性的身体，
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第
三，“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经
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
日内解除查封、扣押，予以退
还”；第四，“监察机关经过调
查，对没有证据证明存在违法
犯罪行为的，应当撤销案件”。

拟设立专门机构
强化自我监督

草案二审稿增加规定：监
察机关通过设立内部专门的监
督机构等方式加强对监察人员
执行职务和遵守法律情况的监

督，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监
察队伍。为了严防“灯下黑”，清
除纪检监察系统内部的“害群
之马”，２０１４年以来，中央纪委
和省级纪检机关均设立了干部
监督室。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
纪检系统处分１万余人，组织处
理７６００余人，谈话函询１．１万
人。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
德认为，在监察委内部设立专
门的监督机构，加强自我监督，
是将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上
升为法律规定。

与征求意见稿相比，草案
二审稿加大了对监察人员的监
督和追责力度。之前的征求意
见稿中列举了监察机关及其工
作人员如有７种行为，将依法给
予处理。草案二审稿中，将７种
行为扩大到９种，并且对部分行
为的表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改。
例如，增加了“发现重大案情隐
瞒不报”“违反规定采取留置措
施”“违反规定限制他人出境，
或者不按规定解除出境限制”
等内容，而且明确了不仅要对
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理，
还将追究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
的责任。

针对征求意见稿规定的对
监察机关移送的案件，检察机
关“对于证据不足、犯罪行为较
轻，或者没有犯罪事实的，应当
征求监察机关意见并报上一级
检察机关批准，依法作出不起
诉的决定”的内容，二审稿删去
了“征求监察机关意见”的表
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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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监察权力
依法保障人权

■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监察委
由人大产生并对其负责

■被调查人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
务违法或职务犯罪，并具有相关情形，监察机关经审
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采取留置措施后，除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
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应当在
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监察机关应当保障被留置人员的饮食、休息
和安全，提供医疗服务

■冻结的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
日内解除冻结，予以退还

■搜查女性的身体，应当由女工作人员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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